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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东营区针对全区土地资源“一少一多”
的实际（即：耕地总量少，总面积２９５８８．１５ｈｍ２，占
土地总面积的２５．６％，人均耕地仅有０．１２ｈｍ２，而
且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量的 ５５．５％；耕地后备资源
多，宜农土地面积８５４０ｈｍ２），精心组织土地开发整
理，有效增加耕地面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取得了显著成效。２００３年，东营区在福建漳州
召开的全国土地开发整理会议上作了经验交流；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非洲十国考察团到东营区考察学习
土地开发整理经验做法；２００７年被评为全省土地开
发整理工作先进单位，才利民副省长到牛庄镇

１１３３．３３ｈｍ２（１．７万亩）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现场进
行调研，给予了充分肯定。

１　开展土地开发整理的主要类型

（１）未利用地开发。东营区耕地后备资源丰
富，２００２年土地后备资源调查结果表明，全区宜农
土地面积８５４０ｈｍ２。对此，东营区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施治，采取了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开发形式。

一是承包开发。本着“权属不变，谁开发、谁受益”

的原则，将荒碱地承包到农户，由农户自行开发。二

是村办公助开发。以省、市、区投资为“酵母”，国土

资源部门加强业务指导，乡镇政府统一组织，各村出

劳务进行开发。三是乡镇自办开发。各乡镇利用秋

冬农闲时节，实施农水会战，组织农民进行土地开

发。四是各级投资立项开发。充分利用各级土地开

发专项资金，严格执行各级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办法，

进行立项论证，科学设计，精心组织，立项开发土地。

目前，全区开发土地基本实现了沟渠路林桥涵闸设

施配套，极大地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

（２）旧宅改造整理。为有效转变土地利用方
式，提高土地利用率，东营区在旧宅改造中始终坚持

“拆一建一”，逐步消除农村“空心化”现象。具体做

法是“三步走，四约束”。“三步走”：一是对旧村实

地测算，按近期和远景确定村庄框架，通街顺巷，规

划配套设施；二是因村制宜，划定区域，废旧宅基限

期拆除；三是根据农户建房申请，严格把关，就急安

排，统一标准，限期建成。“四约束”：一是申请宅基

地的用户，须拆除旧房，交出旧宅基地；二是新分宅

基地的用户，必须通过合同约定，确保建新拆旧，严

禁占而不建；三是新宅基地用土，不准另划土场，一

律取之于旧宅基地；四是建房户对旧宅基地负责回

填整平，以便统一将其复垦为耕地。按照旧村改造

规划，全区近年来共计拆除房屋２７９１５间，疏通街
巷４０９条，填平村内低洼空闲地１７．３３ｈｍ２，节约耕
地２１．４７ｈｍ２。“拆一建一”被原国家土地局出版的
《新节地挖潜一百例》录入，作为典型进行推广。

（３）油田废弃工矿复垦。根据油田打井工矿废
弃地较多的特殊区情，做到“一个落实，三措并举”，

努力实现土地复垦工作规范化、科学化。一个落实，

就是严格落实工矿项目占用耕地地表耕作层剥离制

度。１９９９年，东营区与油田签定了《关于油田建设
用地和补偿结算执行标准及钻井工程地方工作包干

协议》，明确规定“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建设单

位和个人应按照当地人民政府的规定，将所占耕地

地表耕作层剥离，用于土地复垦，耕作层剥离的深度

一般不少于３０ｃｍ”。三措并举，一是破坏单位义务
复垦。由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对土地造成破坏的油田

单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对工矿废弃地进行复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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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立项复垦。对没有条件复垦或复垦不符合要

求的用地单位，要求其按规定缴纳土地复垦费，专项

用于工矿废弃地的复垦，由国土资源部门制定土地

复垦规划，立项复垦；三是承包复垦。区政府制定优

惠政策，鼓励有复垦能力的单位和个人承包复垦。

２　加强土地开发整理的措施

（１）创新质量监管机制，确保工程高标准施工。
一是实行项目公告制。将项目基本情况在项目区进

行公告，及时采纳项目区内农民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二是实行工程招投标制。由土地整理中心负责组

织，邀请市国土资源局和区农业、林业、水利、财政等

部门及项目所在镇领导、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区监察

局全程监督，对项目的各个分项工程面向社会公开

进行招标，择优选择施工单位。三是实行工程监理

制。通过招投标确定监理公司对项目实施全过程管

理。四是实行合同管理制。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

同，明确双方责、权、利，确保工程按期保质保量完

成。五是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土地整理中心作为

项目法人对工程的实施全过程负责。

（２）创新资金管理机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严格按照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在土地整理中心设立专用账户，对项目

资金实行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实行项目资金三级

签字负责制，即当某分项工程完成后，施工方提出验

收申请，由监理公司对该工程进行质量验收签字，验

收合格的，由分局分管领导、技术人员和镇政府有关

领导作为业主进行复核认定，通过复核的由分局分

管领导签字；最后由分局主要领导审核签字后拨付

资金。通过实行项目资金三级签字负责制，切实加

强了项目资金管理，保证了工程进度和质量。同时，

实行项目保证金制度，即工程竣工验收后，暂留５％
的质量保证金，当工程达到配套要求，取得实效后，

再将保证金拔付给施工单位，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工

程质量。

（３）创新项目后续管理机制，确保项目发挥长
期效益。积极探索创新管理模式，对项目基础设施

工程管护方式和林权制度大胆进行改革，建立项目

区管护协会，进行市场化运行。具体办法是：镇政府

将工程设施使用权和林木管理权、受益权转让承包

给项目区管理协会，协会负责林木及工程设施的管

护、维修及项目区内全部耕地浇水有偿服务；工程设

施所有权归镇政府，镇政府有权责成协会履行为民

服务义务，按时供水以确保农业生产需要。通过工

程设施市场化运作和林权制度改革，确保了土地开

发整理项目长期发挥效用。

３　进一步推进土地开发整理的思考

（１）探索实行土地开发整理新模式。实施与
“三网”绿化工程及村庄整治相结合的“三位一体”

开发工程，通过合理安排项目区绿化工程，把土地整

理项目中的农田防护林网建设与项目区范围内的路

域林网、水系林网有机结合，注重淡水压碱、深沟排

碱、灌排配套，达到路相通、渠相连、林成网、田成方。

同时，积极推进项目区内村庄无人居住房屋拆迁，促

进村居合理用地，有效改善村容村貌。

（２）推行与实际相结合的节水新措施。进一步
提高渠道硬化覆盖面，减少水资源损耗。科学规划

建设中小型水库，储备充足水源，为发展现代农业提

供基本保障。推行大沟渗碱改碱，改良盐碱地，提高

土地产出，增加土地收益。

（３）做好国有农用土地开发整理工作。东营区
作为胜利油田大本营，仅闲置的油田家属居民点，易

改造为耕地的就有４００ｈｍ２左右。为彻底解决国有
农用土地使用不当和低效利用的弊端，应建立政府

管理的农业开发公司，统一管理、经营和管护国有农

用土地，投资兴建并维护灌排设施，代政府确定耕作

方式、办理承包事宜、日常管理看护、拟定使用处分

方案等，以提高土地开发整理的质量和成效。

自１９９９年以来，东营市东营区共组织实施各级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３４个，其中国家级项目５个、省
级项目４个、市级项目７个、区级占补平衡项目１８
个，涉及面积１．１５万ｈｍ２，新增耕地０．３７万ｈｍ２，争
取各级无偿资金１．９亿元。项目区年增收益４９１７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５８０元。另外，通过项目
建设，逐步实现农田林网化，提高林木覆盖率，从而

有效地涵养水源，大大改善项目区小气候和农业生

产条件；通过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进一步提高了土

壤有机质含量，改善了土壤理化性状，收到了良好的

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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